
 
 

頁1（共 3 頁） 

 

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署署長 

謝小華女士, JP 

 

謝女士： 

優化《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程序 

意見書 

綠色力量就環境局提出之「優化《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程序」（優化程序）提出以下意見： 

1 優化程序建議設立一個開放予市民大眾的地理資訊系統中央環境數據庫（數據庫），羅列環評

研究和政府收集的環境、生態和其他資料數據。 

1.1 有關建議可節省匯集資料數據的時間，也可從中追蹤環境隨時間和發展項目增加的變化，

便利累積影響評估；或可作新環境影響評估（環評）報告的對照，方便公眾檢視，提高

報告的質素； 

1.2 可是公開的數據庫必須保護一些敏感資料（如受保護、罕有或瀕危物種的資料），這些資

料可能左右發展的規模、走向，甚至影響規劃申請審批。曾經有規劃申請因受保護物種

被拒後，申請地點的植物被清光；數據庫的生態資料亦可能招惹偷捕或偷採，對環境成

效反而不利； 

1.3 生態基線調查（調查）不可只是在數據庫內進行。香港的自然和郊野環境曾經或正在遭

受干擾，如：早年的大量伐林、山火、山泥傾瀉等，即使在沒有人為干擾下亦在自然演

替中，以致數據庫的生態資料很大機會過時，如果接納數據庫的生態資料作新項目的基

線資料的話，必須有準則先確認其準確程度。 

2 優化程序建議在環保署發出《環評研究概要》（概要）之前，漁護署可提供意見予項目倡議人

和顧問，按項目性質和地點進行生態基線調查（調查），以縮減調查所需時間。 

2.1 由於把調查的要求標準化，顧問亦可省卻草擬生態基線調查計劃的時間。因此提早進行

的調查範圍必須覆蓋所有可能的設計選項，以免調查範圍因之後的工程改動有改變而不

能符合標準； 

2.2 另外，若以聚焦環境成效為目標，漁護署及環保署在撰寫概要前，應要求項目倡議人提

交所有已獲得的調查結果，並在撰寫概要時一併考慮，以防日後的環評報告遺漏重要事

項或前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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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香港位處全球生態熱點，但對本地生態認識仍然有很多空白之處，所以預先進行的生態

基線調查及數據庫很可能有不足之處。若是在《項目簡介》公眾諮詢後才發現有重要物

種需要納入調查的話，概要必需有清晰的調查和評估指引處理。若新程序將公眾意見或

新資料置之不理，《環評條例》便淪為裝飾花瓶。 

3 在過去案例中，可回顧一些從區域層面考慮生態影響方面的做法，當中未完善或破壞環境的地

方，必須糾正： 

3.1 一項補償措施（如設立新的郊野或海岸公園）應用於大範圍多項不同工程，但集中的補

償與多處分散的破壞，難以衡量在質與量上是否對等； 

3.2 建議轉移受破壞的生境（如鷺鳥林）至工程範圍外，或遷移受影響物種到其他同類生境。

工程障礙除掉了，但很多時生境內的生物是不會跟著搬的，被遷移的物種也不確定能否

在新環境活下來，環境成效變成次要，而且這些做法未必有充足的科學理據支持； 

3.3 發展敏感地區中生態價值較低的部分（如郊野公園邊陲），但缺乏實質數據證實其對整地

區的影響。 

4 若以區域層面上鄰近地區擁有相同物種或生境為由，藉此貶低受工程影響的物種或生境的重

要性，或把避免和減緩措施降級的話，只會破壞本地的生物多樣性，談不上任何環境成效。況

且，本地的生態系統是在面對著各種威脅和破壞下復元中，這樣的評估羅輯不但與政府存護生

物多樣性的政策背道而馳，實際上亦只會使生態環境損失一再惡化，終斷生態系統的復元程序。 

5 漁業影響評估重點大多在找出受影響的作業區域及漁獲物種，海產的繁殖及育幼場只依賴簡

單調查或舊有數據，所以數據庫對提升其評估成效十分有限。 

6 優化程序建議審視《環評條例》與其他法例之間有否重疊。 

6.1 環評條例在草案階段時已考慮避免與其他有關條例重疊，例如：空氣污染管制條例、水

污染管制條例等，亦沿用同一標準和規格，以免雙重準則； 

6.2 如建議所指的重疊針對《城市規劃條例》（城規條例）中，環保和生態影響是申請規劃許

可的考慮，則兩條法例其實重疊不多。城規條例考慮發展項目的需要，環評條例則是減

緩其環境影響。兩者不同之處在於城規條例可考慮某項目的需要而否決項目發展，但環

評條例不能以某項目的需要與否去審批該項目； 

6.3 過往很多政府項目是不須申請城規許可的，所以環評研究的時間只是花在環評條例上。 

7 為方便進行空氣質素、噪音及水質素模擬及評估，計劃建議進行全港的空氣質素及噪音基線模

型運算，以及相關水質及排放基線資料，按時間序列通過數據庫公開，供顧問公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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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以空氣質素評估為例，以較簡單的地區性空氣污染擴散模型進行運算，再疊加在基線模

型運算結果之上，就必須交代總結果數值的誤差範圍有否不同，亦要計算最壞情境的數

值及預計空氣污染物超標的時數或次數； 

7.2 各個模型的網格大小會影響精確度，這方面不應因節省計算時間而過於放寬。基線模型

需運算不同情境，包括：不同季節、不同的極端情況（如靜風、高溫）、模型背景可能出

現污染物的擴散障礙（如逆溫層，海面的淡水層）、及最壞情境。 

8 針對空氣質素評估，為省卻進行建築塵埃模擬工作，優化程序建議套用《空氣污染管制（建造

工程塵埃）規例》的要求，並發布統一做法及監察要求供顧問參考，即全然相信標準化的措施

必然管用，這做法有幾方面的問題： 

8.1 每項工程的工地環境，承建商的操守都不盡相同，項目倡議人在沒有評估下，恐怕低估

影響； 

8.2 工程開展後，基於工程合約、與其他工程進度上的配合等藉口，在塵埃超標下，環保署

未必會要求停工糾正； 

8.3 成效以過往其他工程作參考，以例行措施代替評估，有違《環評條例》精神，將一條堵

塞其他條例不足之處的前瞻性法例還原成被動執法，若此條例精神變改被接納，則恐怕

其他《環評條例》部分亦可以標準措施代替評估，「預防原則」蕩然無存，條例成效更難

維護。 

9 同樣地，環保署會研究標準化有效噪音緩解措施，制訂標準規定，取代詳細建築噪音評估。其

隱患亦與省卻進行建築塵埃模擬工作相同（8.1 至 8.3 段）。 

10 土地污染方面，基於香港的岩石化學成分，本港某些土地含重金屬水平頗高，但數據庫不能混

淆背景水平和人為污染水平。即使是自然背景水平，若果對人類健康有潛在風險的話，亦必需

有適當的緩解措施。 

11 考慮讓「必需」的設施在《環評條例》下獲得豁免是極危險及理據不清。指定工程項目清單內

的工程，就項目性質而言，絕大部分是「必需」的設施，若豁免這些項目，那麼《環評條例》

便名存實亡，香港對工程的環境監管將重回四處撲火的光景，談何成效，市民的環境權利、生

活安寧及公眾社會的環保自然資產將被嚴重地剥削。 

 

綠色力量 總監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